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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將向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初步協議及
買賣協議詳情之通函之日期延遲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有關初步協議及收購事項之公佈（「第
一份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有關買賣協議及收購事項
之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第一份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38條，本公司須於刊發第一份公佈後二十一天內（即於二零零六
年十一月十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初步協議及買賣協議
詳情之通函（「通函」）。

本公司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簽署的買賣協議訂立後，才可安排本公司的申報
會計師  (「申報會計師」)進行編製相關會計師報告的實地審查工作。此外，Century
Time及其附屬公司需要時間就簽署買賣協議後編製的會計師報告編製相關的資料。
因此，預料申報會計師只可於下周展開實地審查工作。考慮到上述事宜，本公司
同意申報會計師就編製會計師報告及其他相關財務資料建議的工作時間表，致使
只要本公司及申報會計師的工作並無遇上重大問題，本通函可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十八日或之前寄發。

因此，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根據上市規則製備有關Century Time之會計師報告
及相關財務資料，以供載入通函內，故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
規則第14.38條之規定，將寄發通函之時間延遲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承董事會命
139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黃 先生、王溢輝先生及吳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志明先生、佟
達釗先生及溫雅言先生。

* 僅供識別


